汝南县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站委托运营管理服务
采购项目公告
一、规格参数
服务内容：汝南县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站委托运营管理服务采购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站运行，操作及管理，设备，设施的保养，负责提供，管理和投加污水处理消毒药剂，活性炭和絮凝药剂等所有药剂，人员费用等，保证污水处理站的正常运行和污水达标排放，符合卫生，疾控，环保等部门要求。
二、其他需求
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承诺书。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近6个月以来任意1个月份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承诺书。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次竞标需提供近三年同类项目业绩材料。
8.考虑项目的特殊性，竞标方需到项目所在地实地勘查后出具项目运维管理方案，不实地勘察，不出具运维方案竞标无效。
9.发起竞价后3日内向我单位提交竞标授权委托书与供应商资格条件内所要求资质，竞标方所提供的相关资质条件材料，必须在竞价截止日期前2小时内提交到院方，以便院方进行资质审核，不提交竞标授权委托书与资格审查不通过的，不得参于该项目的电子商城竞价。如供应商不响应竞标需求，参于电子商城竞价视为无效投标。
10.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括环保设施的运营服务，便于达到环保检查要求。
三、技术要求
1.污水处理站需配备2名污水处理工及1名技术人员（持证）24小时值班，运营人员保持通讯畅通，以便做到准确、安全快速处理故障。人员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2.污水处理站排放污水的各项指标要达到排污许可证要求，如有不合格项一切法律责任和罚款由中标方承担。
3.设备故障维修费，配件费用：800元以下由中标方承担。参照当年当地市场价。
4.运营公司负责污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与操作，包括：操作人员管理、设备运行管理（含设备巡检、维修和保养）、加药及工作状况记录。日常记录及保管应满足运营要求，各项规章制度、培训、记录详细完整，可随时备查。
5.负责污水站栅渣、悬浮物和污泥的清理，栅渣、悬浮物每周清理一次，污泥每月清理一次，防止污水漫溢。清理出的栅渣、悬浮物和污泥存放于医院指定位置，由医院委托的有资质的专业处理机构外运处置。
6.负责《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填报，符合平台要求。
7.建立因设备故障导致污水站无法正常运行的应急预案，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应急处理。如因运营公司未能及时发现或报告，将由运营公司承担相应后果并接受相关处罚。
8.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和事故紧急应急机制，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在日常工作中，操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运营公司负责对污水站所用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急处理培训等各种培训，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任何人身意外伤害和损失均由运营公司承担。
9.建立完整的运营档案资料，长期保存。接受医院指派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10.负责污水站设备间及值班室的环境卫生。
11.运营公司应具备污水处理新标准能力，运营人员熟练掌握操作污水处理设备、加药等工作。
12.操作人员的管理、工资、劳保产品等由运营公司负责。
13.保证污水站的安全运行，如未按照医院排污许可证上的要求进行运营，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运营公司承担。
14.协助医院完成院内各类环保工作，提供技术服务工作.
15.中标公司需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污水处理标准执行。严格执行环保及卫生行政部门相关规定，如有新规定，按规定执行。
16.配合医院迎接相关部门检查工作并顺利通过。
17.运维服务包含但限于以上服务。未尽事宜，合同另行商定。
联系人：秦先生 13103661217




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理由
	1、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2、供应商应根据竞争性公告文件的要求提供技术响应部分等内容以对竞争性公告文件作出响应。
3、采购人使用成交供应商成交的技术、资料、服务或其他任何一部分时，享有无偿使用权。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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